
补　充　加　工　合　同

合同编号：FYD-LS241231001（FYD-LS241218001订单补充合同） 签订地点：长沙市
需方：湖南三迪数字涂装系统有限公司 供方：湖南飞英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

地址：湖南省长沙市宁乡经开区三环北路777号101室 地址：长沙市经开区东六路科技新城A21栋

联系电话：0731-87191777 电话：0731-82757167

编号 品牌 产品名称/料号 产品型号/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(含税) 小计(含税)
预计交期

（自然日）
备注

1 威图RITTAL 改色服务 专用色粉+拆装费+喷涂费 次 1 ￥7,100.00 ￥7,100.00 2-3周

未税金额（¥） 人民币大写：陆仟贰佰捌拾叁元壹角玖分 ￥6,283.19 

税金（¥） 人民币大写：捌佰壹拾陆元捌角壹分 ￥816.81 

含税总价（¥） 人民币大写：柒仟壹佰元整 ￥7,100.00 

备
注
项

无

一、交货方式：快递物流

二、发票类型：增值专用发票（13%）

三、付款方式：货到付款

四、质量要求与技术标准：按供货出厂标准。

五、验收标准、提出异议期限：验收标准按供方标准，提出异议期限为自需方收到货物之日起2周内。

六、保修期限：自需方收货日起，厂家质保12个月（耗材、零配件、人为问题除外）。

七、违约责任：

因供方原因延迟交货，每日按合同金额的0.5%向需方支付违约金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需方损失的，供方需另行支付因延迟交货给需方带来的经济损失。
需方未按本合同中双方约定的结算方式支付款项，除继续向供方支付该违约部分金额款项外，还应自违约之日起，每日按违约部分金额的0.5%向供方支付违约金；款
项未结清前，货物所有权归供方所有。

八、不可抗力：若遇地质灾害、极端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，无法按照本合同内约定执行的部分，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。

九、解决争议的方式：执行本合同发生争议，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十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供需双方各持一份，传真及复印件具有相同法律效力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；

需方收到本合同 3 日内签字且加盖公章确认有效，然后回传至供方，否则需重新签定合同；

供方对公账号：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凯支行   810000118623000001

需方：湖南三迪数字涂装系统有限公司 供方：湖南飞英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
法人代表： 法人代表：
委托代理人： 委托代理人：李溯
盖章： 盖章：
日期：2024年12月31日 日期：2024年12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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